
北京市民政局

京民福发(2019) 167号

北京市民政局北京市残疾人联合会

关于进一步规范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

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工作流程的通知

各区民政局、残疾人联合会: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,落实“不

忘初心、牢记使命”主题教育“守初心、担使命、找差距、抓落

实”的总要求,方便广大残疾人群体二减轻基层工作负担,结合

《北京市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实施办

法))(以下简称《实施办法)) )有关规定,现就进一步完善和规范



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(以下统称残疾人两

项补贴)申请、审核工作流程等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增加线上申请,实现全城通办

有条件的申请人,可以通过手机、电脑等设备登录北京市政

务服务网、北京市民政局网上办事栏目或官方微信掌上服务栏目

在线提交申请。申请信息由平台自动分配给申请人户籍所在地街

道(乡镇)业务窗口。

不具备条件的申请人可以就近或在本市行政辖区内任一街道

(乡镇)业务窗口输入本人身份信息提出申请。申请人在非本人

户籍所在地提出申请的,由平台自动分配给申请人户籍所在地街

道(乡镇)业务窗口。

二、精简申报材料,实现无纸化办公

残疾人在街道(乡镇)业务窗口申请时只需提供《户口簿》

或身份证,以下两类享受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的人员,需另行提

交《个人信息核查授权书)) (以下简称“授权书" )。

1.属于非低收入家庭且未享受低保待遇,年满16周岁且男未

满60周岁(女未满55周岁)、失业且无稳定性收入的残疾人。

2.属于非低收入家庭且未享受低保待遇,男年满60周岁、女

年满55周岁,个人稳定性收入低于北京市低保标准的残疾人。

残疾人两项补贴申请材料不留存复印件,只拍照留档。全程

不留纸质材料,实现无纸化办公,办理材料以网上电子档案为准。

三、下放审批权限,压缩办理时限

街道(乡镇)对残疾人两项补贴申请拥有最终审批确认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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街道(乡镇)业务窗口收到并录入申请信息后,对不需要进行信

息核查的申请材料,由职能部门在3个工作日内审批确认补贴种

类和额度,通知相关部门发放。

对需要进行信息核查的申请材料,由街道(乡镇)业务窗口

即时提请区民政局进行信息核查,并由职能部门在10个工作日内

完成审批确认补贴种类和额度,通知相关部门发放。

四、调整公示及复核程序,优化审批环节

取消《实施办法》中规定的社区(村)公示环节,不再印制

和发放北京市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《领取

证));优化《实施办法》中规定的复核程序,将《实施办法》中规

定的每年两次复核,调整为残疾人主动申请复核和业务平台自动

预警复核相结合的方式进行。

(一)主动申请复核

享受困难生活补贴的残疾人有以下情况之一的,残疾人应在

补贴条件发生变化的10个工作日内,通过手机、电脑等设备在线

申请复核,也可直接到全市任一街道(乡镇)业务窗口申请复核。

1.个人稳定性收入发生变化。

2.学生身份发生变更(由学生转变为非学生)。

(二)平台自动预警

有以下情况之一的,由街道(乡镇)业务窗口根据平台自动

预警信息办理,经街道(乡镇)职能部门依据政策确认后直接调

整,无需申请人提供材料。

1.残疾人的残疾类别、残疾等级等基本信息发生变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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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低保标准、养老金基数根据政策进行调整。

3.残疾人死亡或因违法犯罪,正在执行监禁刑罚等情形。

因申请人的个人情况发生变化导致补贴资金的增加、减少或

停发的,由街道(乡镇)职能部门通过相关渠道向申请人发送变

更信息,确保申请人的知情权。

五、调整补贴资金发放时间和户籍迁移办理程序

补贴资格审定合格的残疾人自申请当月计发补贴,每月月底

前由相关部门通过金融机构转存入“残疾人服务一卡通”。

享受残疾人两项补贴的残疾人户籍在本市行政区域内迁移

的,可以通过手机、电脑等设备登录北京市政务服务网、北京市

民政局网上办事栏目或官方微信掌上服务栏目申请变更,也可以

持《户口簿》或身份证到全市任一街道(乡镇)业务窗口申请。

受理街道(乡镇)业务窗口将申请信息录入业务平台,原户

籍所在街道(乡镇)职能部门收到受理街道(乡镇)业务窗口提

交的信息后1个工作日内做出迁移意见,新户籍所在街道(乡镇)

职能部门自收到原户籍所在街道(乡镇)职能部门提交的信息后2

个工作日内完成办理转移手续。

转出地从办理转移手续的次月起停发残疾人两项补贴资金,

转入地从转出地停发之月起发放(平台自动将迁移信息推送到申

请人预留的手机上)。

六、加强监督管理

为确保政策落实到位,区民政局要会同区残疾人联合会加强

对残疾人两项补贴申请、发放工作的业务指导、监督和管理,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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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期组织抽查。各区民政部门要督促街道(乡镇)通过平台办理

业务。街道(乡镇)要确保两项补贴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,并

根据平台预警和残疾人复核申请及时予以调整,对于多发的资金

要及时追回。

本通知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,之前出台的相关文件与本

通知不一致的,以本通知为准。本通知未明确的事项,按照《北

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

理补贴制度的实施意见)) (京政发(2016J 46号)、《北京市困难残

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实施办法)) (京民福发

(2016J 434号)等相关文件执行。

本通知由市民政局、市残联负责解释。

附件:个人信息核查授权委托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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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个人信息核查授权委托书

本人同意在申请和已获得残疾人两项补贴期间,北京市民政

局和本人户籍所在区民政局,向相关部门或机构查询、核对需要

核实的个人经济状况及其他相关信息。本人亦同意所有涉及到本

人经济状况信息的部门或机构将所需资料和信息提供给北京市民

政局或本人户籍所在地的区民政局。

特此授权。

申请人签字(指模):

年月日

北京市民政局办公室 2019年10月1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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